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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了失业险可以补缴社保吗(失业险拿完可以补缴断交的吗)

今天市人力社保局发布消息，为切实发挥阶段性缓解企业社保费政策效果，促进保
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4项社保费缓
缴补缴期限将延长到2023年底。缓缴期间，职工个人缴费状态为正常缴费，落户、
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权益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本市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

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缓缴期满后，可在20
23年底前采取分期（足月）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

按照医保相关政策，已按免申即享方式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
的用人单位，补缴费款期限参照执行。

社保经办机构在提供社保缴费查询、出具缴费证明时，对用人单位按照政策规定缓
缴、补缴期间认定为正常缴费状态。

用人单位缓缴期间，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的，职工个人缴费状态认
定为正常缴费。

社保经办机构要主动配合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与职工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
学资格等政策的衔接问题。

《通知》规定，缓缴期限内，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继续按规定提出缓缴社会保险
费申请，申请之前的月份不再追溯。

Q&A

1>>>

本市按规定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应在何时补缴缓缴的费款？

按照《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本市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
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5号）、《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五部门关于本市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沪
人社规〔2022〕19号）规定，
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缓缴期满后，可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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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医保规〔2022〕5号）规定，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的用人
单位，补缴费款期限参照执行。

2>>>

用人单位可在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足月）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
其中分期（足月）或逐月的具体方式是什么？

即缓缴期满后，用人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选择按月补缴缓缴的社会保
险费，也可选择若干月份的社会保险费一并补缴，还可选择一次性缴清缓缴的全部
社会保险费。

用人单位最迟应于2023年底前缴清缓缴的社会保险费。

3>>>

用人单位还可继续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么？

缓缴期限内，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继续按规定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社会保险
费申请，申请之前的月份不再追溯。

�� 各险种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所属期） 

备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单位免申即享缓缴所属期2022年9月至11月的医
疗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

4>>>

用人单位按规定缓缴社会保险费，会影响职工的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
格等权益么？

用人单位按照政策规定缓缴、补缴期间为正常缴费状态；缓缴期间，用人单位依法
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的，职工个人缴费状态为正常缴费，不会影响职工
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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